
沈骊英（1897～1941），
民国时期鼎鼎有名的女农
学家。中国迄今只有两个
品系的小麦是以人名来命
名，其中之一就是以沈骊英
的名字命名的。

沈骊英自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祖辈怀科学救国之梦，对沈骊英的影响很
大。沈骊英自幼居住上海，求学于神州女
学，1921年毕业后，执教于著名的苏州振
华女校。1924年初，有来自美国的女教育
家希望选拔一名中国女学生入美国卫斯
理女子大学学习。沈骊英得知此消息，在
振华女校校长王季玉的推荐下，欣然前往
面试。由于基础扎实，聪慧机敏，她毫无
悬念地顺利入选。同年秋天，沈骊英北上
燕京大学补习功课，并于1925年夏天前
往卫斯理女子大学攻读植物学专业。
1928年，沈骊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遵父
遗嘱，为改良农业，报效国家，沈骊英选择
了继续深造。随后，她进入康奈尔大学研
究农学，钻研作物育种原理和育种方法，
尤其是小麦早熟遗传专题，并于1929年
秋学成回国。

1930年，沈骊英与农学家沈宗瀚结
婚，二人志同道合，共同为中国农学进步
做贡献。同年，沈骊英出任浙江省建设厅
农林局农艺组技师，从事水稻、小麦品种
改良研究。其间，她选集全省数万个稻麦
单穗，举行单穗行试验，从成千上万的麦
穗中选择交配以找出最能适应中国的小
麦品种，奠定了浙江省稻麦育种基础。
1933年，她出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赴
苏、皖、湘、桂、黔、川等地试验小麦杂交育

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带着年幼子女辗
转数千里。在防空袭、躲警报和照顾幼儿
的同时，坚持田间试验和研究工作，于
1939年培育出“中农28号”小麦。历经十
余年，她的艰苦执着换来了9种最成功的杂
交麦种，亩产量较当地小麦高出40—100
斤，适种范围广，抗病害力强，成熟期提早
5—10天，不碍水稻前期播种（新中国成立
后被命名为骊英1—9号，其中骊英3号和4
号得到大面积推广，获得巨大成功，为战时
中国的粮食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1941
年，沈骊英累倒在了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实
验室中，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4岁。

沈骊英去世后，重庆妇女界为她举
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由李德全主持。李
德全称赞她“不是一般着西装、穿高跟鞋
的美国留学博士，而是时常赤脚、戴箬笠
在太阳熏蒸下、风雨吹打中朴朴实实脚
踏实地的战士”。邓颖超在《中国妇女光
辉的旗帜——沈骊英女士》一文中赞扬
她是“一位埋头苦干，努力精研，孜孜不
倦，奋斗终生的最优秀的女科学家，又是
一位克勤克俭，公忠爱国的女志士。”冰
心在《悼沈骊英女士》中褒扬沈骊英是一
位自强不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踏踏
实实的科学工作者。现代中国农业科学
的先驱钱天鹤誉之“为农业界不可多得
之科学家，其地位之高，在今日甚少有人
可与之并驾齐驱。”陶行知推崇沈骊英
“对于（小麦）品种的改良方面，有着历史
上不可磨灭的伟大的贡献”“我们称她是
‘麦子女圣’”“希望贵校能继续产生像沈
骊英先生一样的女圣，产生不被暴风雨
所摧毁的女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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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生育”政策出台至今，各地普遍通过延长产假、给予经济支持等政

策，为生育家庭提供支持，但政策的“硬”支持并非影响生育意愿“软”土壤的唯

一因素。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杨宝琰的最新研究，试图从宏观结构性因素与

生育主体心理互动的关系框架入手，来发掘生育观的变迁逻辑。在当下的育

龄人口眼中，生育选择基于怎样的价值判断？生育如何才能为家庭与个体带

来真正的幸福体验？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就此对话了杨宝琰。

CHINA WOMEN’S NEWS新女学主编 蔡双喜 责编 刘天红 美编 张影 2022年4月19日 星期二 5

生育观的代际变迁与意义重塑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范语晨

自2021年8月“三孩生育”政策出台至今，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25个省份完成《人口与计划
生育条例》修订，各地普遍通过延长产假、明确
育儿假、给予经济支持等政策，为生育家庭提供
支持。然而，从上述政策引发的热议中不难看
出，政策的“硬”支持并非影响生育意愿“软”土
壤的唯一因素。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
杨宝琰的最新研究，将目光投向了“越来越不愿
生”的内在动因，试图从宏观结构性因素与生育
主体心理互动的关系框架入手，来发掘生育观
的变迁逻辑。在当下的育龄人口眼中，生育选
择基于怎样的价值判断？生育如何才能为家庭
与个体带来真正的幸福体验？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就此对话了杨宝琰。

社会变迁中的生育心路：从“必然选
择”到“幸福体验”

记者：根据您的观察与研究，“70后”“80后”
和“90后”生育观的突出特征分别是什么？在生
育观念的代际差异背后，体现出怎样的社会结
构性变迁？

杨宝琰：从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70后”
“80后”和“90后”的生育观特征存在一定差异，
这也影响着他们的“二孩”生育选择。在“70后”
价值观塑造的青少年时期，传统生育文化尚未受
到经济成本和生育政策的过多限制，因而，“70
后”的生育观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较深，生育
基本上被视为人生的必然选择。出生于改革开
放之后的“80后”则逐步脱离传统生育价值体系
的束缚，这不仅体现在对生育数量的期待降低和
男孩偏好的弱化，还体现在对子女效用的功利性
需求减少和情感性需求增加，注重孩子的教养与
陪伴，男性和女性都逐步认识到自己在孩子抚育
中的责任。伴随着社会转型，“90后”一代在生育
与个人发展的矛盾中产生了焦虑。随着物质条
件的提升，“90后”在婚育中追求更深刻的幸福体
验。可以说，“90后”延续了“80后”的生育观发
展模式，生育不再是职责，而是以经济独立和个
性发展为基础的个体化选择。

记者：除了外在经济成本约束的因素，您认
为还存在一种“内生型”驱力推动着生育观的自
发转变，即生育观的“幸福价值导向驱动阶段”。
这种内生性的幸福价值导向驱动应如何理解？

杨宝琰：学者李建民曾指出，现阶段的生育

率转变进入“成本约束驱动转变阶段”，即生育
率下降不是因为生育意愿的减弱，而是成本约
束下的个体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我们在
研究中发现，除了经济成本不足和教养资源分
布不均带来的约束之外，还存在一种“内生型”
驱力促进生育观发展由外力诱发向内部自发
转变过渡，自我体验和价值的实现成为人们生
育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即生育观还存在一种内
生型的“幸福价值导向驱动阶段”。“幸福导向”
体现在生育以个人主观幸福体验为主导，重视
孩子的教养陪伴，注重自我价值实现。在“幸
福价值”的驱动下，不同代际群体即便存在成
本约束但仍保持一定的生育率，通过推迟生育
计划、减少生育个数、延迟满足等理性决策在
家庭和自我实现中寻找平衡，实现获取幸福生
活的最优解。

生育选择的代际与性别迷思：“不愿
生”等于自私吗？

记者：面对“90后”“不愿生”的想法，上一辈
人有时认为是自私的表现。而从您的研究来
看，“90后”的选择并不能全然用个人主义来解
释，而是基于生命质量与幸福感的考量。针对
这种代际误解，您认为“90后”的生育期待与个
人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杨宝琰：的确，“90后”对生命质量抱有很高
的期待，渴望在事业发展和生育养育过程中获
得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既不止于传宗接代，也
不局限于“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带来的物质
享受，而是一种融贯在生命过程与生活点滴中
的意义获得，因而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自
私”。倘若他们将生育看作是自我价值实现的
一部分，或者是获取幸福体验的重要路径时，便
可能对生育抱有较高期待，反之，便可能降低生
育意愿。

记者：在对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中，您
提到了已育有一男孩的年轻父母存在的“二孩
恐男”意识：即在传统婚育礼俗下，男方父母是
代际剥削的主要承担者。您如何看待传统性别
文化给现代青年婚育选择带来的复杂影响？当
下应如何突破关于生育的性别迷思？

杨宝琰：在传统观念中，为儿子娶媳妇、买
房子是父母的基本责任，这样一来，已育有一男
孩的父母若再次生育，便面临更大的生活压
力。因此，社会的性别观念仍有待转变，应将婚
育看作是男女双方两家人的事，共同经营家庭，

分担育儿和养老的责任；在制度层面，则应进一
步完善婚姻、育儿、养老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明
确男女双方在其中的共同义务，推动家庭层面
的性别平等，最大可能降低现代青年在婚育选
择过程中彩礼、抚育和养老带来的顾虑。

矛盾与变化之间：重塑当下语境中
的生育意义

记者：从“90后”受访者的生育态度中，不难
看到，他们既渴盼养育子女的情感意义，又因巨
大的生育成本而力不从心。这对矛盾如何化
解？公共政策应给予怎样的保障与引导，“幸福
价值导向”才能真正驱动生育行为？

杨宝琰：经济压力、教养负担、机会成本和
科学抚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90后”的生育行
为，特别是对中低收入阶层。这就需要加强公
共服务供给力度。与此同时，应该满足育龄人
口科学抚育和获取优质教养资源的需求，让他
们有相对较多的时间陪伴孩子，获得生育的幸
福体验。在宣传教育方面，我们要挖掘传统生
育文化中积极合理的因素，重塑生育对于育龄
人口及其家庭的意义。

记者：您的研究发现，人们的生育观在不同
年龄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生育价值往往会重
新定位。那么您认为，生育政策应如何充分考
虑到人们生育观念的动态变化，适应其变化着
的生育需要？

杨宝琰：人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
的目标，对于幸福的定义，以及自我价值实现
的内容与路径也会产生新的理解，从而重新认
识生育价值。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些“80后”
之前较为排斥生育二孩，后来逐渐认识到生育
对于人生的积极意义。由此来看，未来人们的
生育年龄可能会进一步推迟，特别是“二孩”和

“三孩”的生育年龄。为此，需要完善针对高龄
产妇的医疗服务、津贴福利、工作就业等方面
的保障制度，让高龄产妇在怀孕和生产过程中
能够得到专业贴心的医疗服务与充分休息，确
保其工作权益不因生育而受到损害，产后顺利
回归工作状态。

记者：您的调查样本主要为城市普通工薪
阶层。那么，若将讨论拓宽开来，针对当下不同
群体的心理与现实多样性，您对生育意义的重
塑有何见解？

杨宝琰：我们的调查对象主要是普通城市
工薪阶层，未涵盖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处于优
势的阶层，也未涉及广大农村育龄人口，这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性。经济压力
和抚养成本可能只对中低阶层的生育行为具有
限制作用，且不同阶层的幸福体验及其对自我
人生价值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这意味着生育
对于他们的生命意义也不尽相同。但是，在情
感寄托与精神传承意义上，生育对不同家庭和
个体来说具有共性价值。因此，我认为应该从
家庭建设、家庭传承的角度强调生育的情感寄
托价值和自我实现价值，从而行之有效地“助
推”生育意愿。

性别平等：推动生育水平回升的一个良策

主持人：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华夏科技女杰群芳谱华夏科技女杰群芳谱图志

■ 叶文振

面对低生育率的巨大挑战，我国相继出台“全
面两孩政策”“三孩生育新政”，但并没有产生持续
的生育回升和人口增长的效应。中共中央、国务院
又推出更加具体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多渠道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
担。”结合国内外关于生育的多学科研究发现，深入
认识我国生育水平回升的动力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人类生育的历史变迁

纵观不同社会的生育历史，虽然在时间节点
和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但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
这样的生育转变：最早的人类生育是一种没有任
何控制的状态，有多大的生育能力，就生多少数量
的孩子，所形成的生育水平被称为自然生育率。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类也进入了有控制的
生育阶段，一种是观念激励，一种是政策约束，这
种生育水平叫社会生育率，它和自然生育率一样，
各个家庭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性。再后来我们逐
渐摆脱文化和政策规制，在市场影响下，通过生育
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推出更多追求经济意义的理
性生育率，与此同时也出现把生育作为满足个人
或家庭实际利益需要的倾向，可以说目前我国生
育行为也正处于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弱化、生育政
策约束放开、个人生育理性走高的阶段。

当然，我们也观察到，一种更为先进的生育文
化正在形成，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生育观，它涵括积
极生育、适度生育、孩子优先生育、性别平等生育、
社会共建生育等核心要义。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
两种再生产理论，还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三个注
重”家庭论述，都强调生育对于促进民族繁衍、推

动文化传承、优化人口结构、强化劳动供给、提升
社会活力和国家安全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如果
我们赋予生育这样的意义和价值，那么这就是一
种发展生育率，对生育采取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既
是一种社会责任又是一种发展意识；适度生育是
源于人和自然和谐的先进生态发展观，倡导生育
遵循个体生命的生理规律和自然承载力的运行规
律；孩子优先生育是一种对被生育对象的尊重和
责任，自觉地把孩子基本需求的满足作为生不生、
什么时候生的先决条件；性别平等生育是从先进
的社会性别文化出发，强调父母共担共享生育的
责任、投入和福利；社会共建生育突出生育的社会
性质和国家责任，化解或者减轻生育给个人和家
庭造成不合理或者过于沉重的负担和风险，以保
护婚姻当事人和家庭的生育积极性。

在这几个核心要义当中，性别平等生育尤为
重要和关键，因为夫妻的性别关系是生育赖以发
生的载体，低估、忽视和打破生育中的性别平等都
可能影响其他生育要义的体现。

性别平等的生育机制

对生育中性别平等的关注始于西方女性主
义，她们认为，女性解放和性别平等不仅体现在争
取教育权、就业权和投票权，还应该获得生育权。
父母共责共养共育是性别平等生育的本质特征。

在随后基于发达国家生育率变迁的理论研究
中，西方学者调整了生育和性别平等之间的因果
关系，提出颇有影响的“平等-生育逆转理论”，认
为性别平等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一种U型的形态，
即“更高的性别平等起初可能降低生育率，但最终
会鼓励生育，因为在后工业化的、高收入的性别平
等社会中女性不必在家庭和职业间做出取舍，何
况对家庭友好的政策也更为普遍”。最近来自瑞
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位学者，通过对35个发达
国家的生育率和性别平等数据分析，发现性别平
等对生育的正面作用不太明显，但这个研究却带

来两个重要的启示：一是用单一指标测度性别平
等可能缺乏科学性，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缺乏适用
性；二是只限于在社会层面讨论性别平等与生育
率的关系是不够的，“在一些公共领域性别较为平
等的社会中，生育率却处于较低水平，主要原因在
于公私领域间性别平等的不均衡，在这些社会中，
妇女在公共领域劳动力市场上越来越平等，但在
家庭中的平等程度依然较低。只有当私人领域的
性别平等增加时，生育率才会增加。”

结合我国公共和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来看，
性别平等推升生育的关系还是明显存在的，其作
用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性别平等带来的对女性的性别尊重和
善待，有利于增加性别之间的有效互动和彼此好
感，提高爱情产生的效率和向婚姻转化的动力，从
而为婚后生育创造可能，抵消迟婚或者不婚给生
育带来的净损失。

第二，性别平等还能提高婚姻质量，增加来自
婚姻生活的各种预期收获和幸福感，拉长婚姻的
生命周期，既加大婚姻向生育的转化率，又为多孩
生育提供稳定的婚姻支持。

第三，性别平等的文化和政策氛围，会直接减
少生育的家庭成本和负担，特别是对母亲的成本转
嫁，还会对男性参与生育和承担性别责任增加制度
约束和文化激励；而性别平等的家庭实践，不仅会
扩大社会性别平等对家庭领域的正面渗透，而且还
把生育变成夫妻双方共责共建共享的合作过程，一
方面明显降低生育给母亲带来的性别发展机会成
本，一方面还会加大生育的情感产出，增进夫妻之
间的爱情和亲情。父职对生育的主动和更多介入，
会把过去的“母职惩罚”转变为“母职奖励”，让生育
变成家庭建设、婚姻稳定和性别发展的时代红利。

性别平等的作用释放

在我国，社会层面的性别平等还要继续落到
实处，而家庭私域的性别平等更需要努力推进，所

以要让三孩生育政策更好落地，既要努力让性别
平等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
标准，又要把性别平等对生育的正面作用尽可能
地释放出来。

第一，要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
女工作、家庭建设重要论述的学习。在妇女发展
和家庭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联系中，去理解性别平
等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理解性别平等对
推升生育的作用机制，防范由于性别不平等对配
套支持措施政策效应的弱化和抵消，充分发挥性
别平等刺激生育的潜在功用。

第二，要双管齐下，从社会层面和家庭领域一
起推进性别平等落到实处。鉴于家庭内部在生育
过程中还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父职缺失”和“母职
惩罚”，还需要在社会层面性别平等推进中，加大
对家庭性别平等意识和行为的培育和养成的公共
支持，在推动形成家庭文明新风尚的建设中加快
确立性别平等的生育模式。

第三，要加大对父职转变的政策关注。在通
过社会承接降低生育的母职成本的同时，更应该
从父职责任和表现的角度，释放性别平等对生育
的正面作用，从父母双职型生育实践来看，父职意
识和参与有利于在婚姻和生育之间形成彼此推进
的良性互动，增强父亲参与生育和承担家务的性
别经验和能力，有利于发现和利用夫妻的比较优
势，提高婚姻共有资源在家庭事务和职业发展之
间的合理配置和效率产生。

第四，要在公共政策的支持下，尽可能发挥社
区、学校和工作单位对性别平等生育效用的间接
作用。如社区举办父职能力培训班，举行“好父
亲”评奖活动和父职母职的经验交流会；又如学校
也可以把学生家长会分解成学生父亲家长会和母
亲家长会，让父亲也真正担负起孩子学习和成长
的主体责任。

（作者为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女子学
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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